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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及文化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




就「我國教育體制之學生輔導機制：輔導目標與各級教育下輔導人力編制、運作方式及個案後續追蹤方式」專案報告
(書面報告)







報告人：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 許銘能
報告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5月29日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
感謝各位邀請本人列席，僅就「我國教育體制之學生輔導機制：輔導目標與各級教育下輔導人力編制、運作方式及個案後續追蹤方式」1案，針對衛生福利部業管部分提出報告如下，敬請各位委員及先進指教。

壹、前言
學生成長過程中面臨多項且重大的身體、心理、社會發展任務，又處於多元文化的社會，再加上我國特有的課業壓力，很容易因適應不良而出現情緒障礙、偏差行為或身體症狀。學生的發展目標除了完成身體的成熟外，還包括獨立、性別認同、自我認同及生涯規劃等。一般人多認為青少年是健康的族群，事實上青少年們基於私密性、經濟、時間、及青少年專屬的醫療資源等因素，致使他們相對較少利用醫療照顧，故衛生部門如何與教育部門合作，提供完整的校園心理健康工作，是教育部與衛生福利部共同的責任。

貳、校園心理健康層面的政策目標及策略
一、政策目標：
（一）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，處理有日益嚴重趨勢的校園心理健康問題。
（二）透過有效的生命教育課程，培養學生道德判斷的能力，幫助學生在生活中實踐道德倫理。
（三）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，讓青少年普遍具有生命意義的認識，情緒智商增加，降低意外傷亡、自殺率及犯罪率。
（四）協助教育機關整合並增加諮商輔導資源，提高諮商輔導效能，針對青少年有情緒障礙、偏差行為或罹患精神疾病者能儘早提供協助，並建立協助流程與轉介機制。
二、政策措施：
（一）強化青少年情緒症狀的篩選及建立校園通報系統，以利進行早期評估或診斷作業。
（二）協助各級學校輔導教師瞭解可供運用之資源，善加利用衛生、社工、輔導等相關政府及民間資源，處理學生問題。
（三）協助增進校園教職人員心理健康識能，並促進其心理健康。
（四）研擬協助精神健康問題學生之標準流程及相關措施。
（五）協助教育機關強化學校輔導資源，提升輔導能力。
（六）進行校園心理健康促進之研究、發展及評估。
（七）協助教育機關培訓心理健康促進師資及人力。
（八）結合教育機關發展心理健康促進之課程與教材。
（九）結合民間團體宣導推廣心理健康促進。 

參、與教育單位合作機制及提供資源：
一、中央層級：
（一）成立跨部會聯繫平台：
考量心理健康議題，關係到個人身心健康、家庭和社會網絡等多元問題，為完善防治策略，行政院成立「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報」，由本部、教育部等10個相關部會及民間團體、專家學者組成，並定期召開會議。目前本會報已多次針對「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」為主題，進行探討，以強化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工作。
（二）推動校園心理健康政策：
透過教育部相關推動管道，包括：「樂齡教育專業培訓及格人員進修研習會」、「健康領域教科書業者座談會」、「學校衛生委員會」，及提供教育部「健康領域教科書」重要政策資料等，整合政府、民間團體、專家網絡等資源共同研議校園心理健康政策推動工作。
（三）提供心理諮詢服務資源：
1.電話諮詢：目前本部設有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專線-安心專線（0800-788-995，請幫幫 救救我），提供一般民眾（含校園學生）心理諮詢服務。
2.網路諮商：為落實可近性及多元化之青少年心理諮商服 務，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，本部國民健康署提供『秘密花園－青少年視訊諮商』，由專業心理師與青少年進行視訊諮商，及時協助青少年之困擾與疑惑。
（四）建立全國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：
為協助民眾獲得心理健康與精神醫療服務，本部特編印「全國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手冊」，內容包含：心理健康促進及精神醫療服務介紹、全國性諮詢專線資源、全國各縣市心理衛生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、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院所等資源，另並訂有精神病人、自殺個案之轉介處理流程及轉介通報表等，已分送相關教育單位，以增加相關人員對於心理健康、精神醫療、心理諮商與治療、酒藥癮戒治、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等服務現況之瞭解，並得以連結各縣市衛政、社政、勞政等行政部門及各專業學（協）會之資源，適時協助處理校園學生問題，目前手冊電子檔已放置於本部網站，以利各界下載運用。
（五）運用多元管道強化教育宣導：
本部已針對青少年族群之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問題，製作「青少年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手冊」，內容包括：青少年的自殺概況、自殺危險因子、自殺行為防治等，以提供學校老師參考；另並運用多元方式，宣導鼓勵青少年進行自我心情檢測，以提升青少年對情緒之正確認知。
（六）建立媒體之自殺新聞報導守則，避免仿效作用：
為避免校園學生受到媒體不當報導自殺新聞，本部持續進行媒體監測（含報紙及網路），本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亦適時召開媒體因應小組會議，邀請相關媒體傳播學者共同研商媒體因應策略，另持續結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(NCC)，研商自殺防治與媒體報導監督相關事宜。
二、地方層級：
（一）全國22個縣市衛生局均已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：
目前各縣市衛生局均設有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辦理心理衛生宣導、教育訓練、諮詢、轉介、轉銜服務、資源網絡聯結、自殺、物質濫用防治等業務，歡迎各級學校連結運用。
（二）推動校園心理健康工作：
1.每年度各縣市辦理心理健康教育宣導活動至少5場次。
2.結合教育機關，辦理心理健康守門人訓練活動，並落實守門人之功能與角色，提升對危機個案辨識能力，並做適當轉介。
（三）提供心理師駐點服務：
1.校園：目前新北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、新竹市、苗栗縣、台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等8個縣市，已有心理師提供校園駐點服務，包括個案輔導、個案討論、教育宣導及教師訓練等。
2.社區：全國22個縣市提供社區駐點服務共計有157處，每週提供服務時段共計有242個，服務對象亦包含校園學生。
（四）提供精神醫療及心理健康服務：
目前全國各縣市共計有185家精神醫療機構、173家診所、30家心理治療所、46家心理諮商所等，為利學校處理自我傷害及罹患精神疾病之學生，已建置自殺防治與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等聯絡窗口資料，提供各級學校參考運用，以鼓勵各級學校與醫療機構間建立平時合作轉介機制。
（五）提供社區關懷服務：
目前針對社區自殺未遂通報個案及精神病人，各縣市衛生局共計有227位關懷訪視員，結合公衛護士進行關懷訪視及個案管理，針對轄區內自殺未遂通報個案，提供可近性追蹤關懷訪視、轉介精神醫療及心理健康資源等協助。

肆、未來展望：
為促進國人心理健康，規劃、推動全國心理健康政策，衛生福利部已於102年7月成立心理及口腔健康司，並積極推動「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」，針對推動校園學生心理健康工作，未來將逐步強化下列作為：
一、創造支持性的環境，積極倡導社會與教育相關服務應融入心理健康促進的概念，以增強家庭功能，促進學生安全快樂成長。
二、強化與教育部合作推動學校心理健康促進工作，推動「心理健康促進」議題納為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必選議題及十二年國教課綱等。
三、協助教育主管機關推動各級學校心理健康教育，於健康教育課程納入心理健康議題，包括學生壓力調適、情緒管理及生命教育等課程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針對各縣市國中、小學發展符合其年齡層之心理健康促進課程教案及教材，訓練非專業健康教育師資並培植試辦種子學校，督導落實學校心理健康主題課程，期能將身心健康之觀念與重要性深植於民心乃至於將社會氛圍。
五、針對「校園暴力」、「藥物濫用」、「網路成癮」等常見校園問題，結合醫療、心理、社會等專業資源，共同探討解決對策。
六、加強高危機個案處理，定期檢討學生支持輔導系統、危機處理及轉介機制等，適時引進精神醫療、心理健康、社會工作等相關資源，完善校園心理健康安全網絡。

以上報告，請  各位委員指教，並祝主席、各位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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